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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　　言

　　本标准代替ＧＢ／Ｔ２２８４—１９９３《焦化甲苯》。

本标准与ＧＢ／Ｔ２２８４—１９９３相比，主要变化如下：

———本标准版面有所变化，如前言、页眉、规范性引用文件等；

———修改了适用范围，增加了加氢工艺的内容；

———修改了技术要求，增加了烃类杂质和总硫等技术指标，取消了中性试验指标；

———增加了数值修约规则的内容；

———增加了危险标志要求和安全注意事项的内容。

本标准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提出。

本标准由全国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。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上海宝钢化工有限公司、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唐政、施淡淡、虞建增、袁康入、孙伟。

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：

———ＧＢ２２８４—１９８０、ＧＢ／Ｔ２２８４—１９９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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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 化 甲 苯

１　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焦化甲苯的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、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、质量证明书和安

全注意事项。

本标准适用于从焦炉煤气中回收的粗苯经酸洗或加氢、精馏所得的焦化甲苯。

２　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

的修改单（不包括勘误的内容）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

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
ＧＢ１９０　危险货物包装标志

ＧＢ／Ｔ１８１５　苯类产品溴价的测定

ＧＢ／Ｔ１９９９　焦化油类产品取样方法

ＧＢ／Ｔ２２８１　焦化油类产品密度试验方法

ＧＢ／Ｔ２２８２　焦化轻油类产品馏程的测定

ＧＢ／Ｔ３２０８　苯类产品总硫含量的微库仑测定方法

ＧＢ／Ｔ８０３５　焦化苯类产品酸洗比色的测定方法

ＧＢ／Ｔ８０３６　焦化苯类产品颜色的测定方法

ＧＢ／Ｔ８０３８　焦化甲苯中烃类杂质的气相色谱测定方法

ＧＢ／Ｔ８１７０　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

３　技术要求

焦化甲苯的技术要求应符合表１的规定。

表１

指标名称
指　　标

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

外观 透明液体，无沉淀物及悬浮物

颜色（铂钴） 不大于 ２０＃

密度（２０℃）／（ｇ／ｃｍ
３） ０．８６４～０．８６８ ０．８６１～０．８７０

馏程／℃

大气压１０１３２５Ｐａ（包括１１０．６℃） 不大于
— １．０ ２．０

酸洗比色（按标准比色液） 不深于 ０．１５ ０．２０ ０．２５

苯（质量分数）／％ 不大于 ０．１０ — —

非芳烃（质量分数）／％ 不大于 １．２ — —

Ｃ８ 芳烃（质量分数）／％ 不大于 ０．１０ — —

总硫／（ｍｇ／ｋｇ） 不大于 ２ １５０ —

溴价／（ｇ／１００ｍＬ） 不大于 — — ０．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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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１（续）

指标名称
指　　标

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

水分 室温（１８℃～２５℃）下目测无可见不溶解的水

　　注：槽车中甲苯的水层高度大于５ｍｍ，铁桶中甲苯的水层高度大于１ｍｍ时不得发货。若产品已运至需方时复

验超过上述规定由供需双方协议。

４　试验方法

４．１　外观的测定：目测，在投射光线下观察试管中试样是否透明无沉淀物及悬浮物。

４．２　颜色的测定按ＧＢ／Ｔ８０３６规定进行。

４．３　密度的测定按ＧＢ／Ｔ２２８１规定进行。

４．４　馏程的测定按ＧＢ／Ｔ２２８２规定进行。

４．５　酸洗比色的测定按ＧＢ／Ｔ８０３５规定进行。

４．６　苯、非芳烃、Ｃ８ 芳烃的测定按ＧＢ／Ｔ８０３８规定进行。

４．７　总硫的测定按ＧＢ／Ｔ３２０８规定进行。

４．８　溴价的测定按ＧＢ／Ｔ１８１５规定进行。

４．９　水分的测定：将试样在室温（１８℃～２５℃）下放置１ｈ，目测有无不溶解的水。

５　检验规则

５．１　焦化甲苯的质量检验和验收由质量监督部门进行。

５．２　试样的采取和制备按ＧＢ／Ｔ１９９９规定进行。

５．３　数值的修约按ＧＢ／Ｔ８１７０规定进行。

６　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和质量证明书

６．１　产品装入洁净、干燥的汽车槽车或铁桶中，封口后发货。

６．２　汽车槽车、铁桶上应标有“易燃液体”标志，标志要求应符合ＧＢ１９０规定；铁桶上还应标明：产品

名称、产品标准编号、商标、净重、供方名称和地址。

６．３　每批出厂产品都应附有质量证明书。证明书内容包括：产品名称、产品标准编号、供方名称、地址、

批号、净重、等级、发货日期和本标准规定的各项检验结果。

６．４　本品易挥发并有毒，故须贮存于阴凉通风处，远离火种及热源，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。如采用贮槽

存放时，贮槽区应设立严禁火种标志，罐装时应控制流速，并设有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。搬运时应轻装

轻卸，防止包装破损。

６．５　供方应提供本产品的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（ＭＳＤＳ）和安全标签。

７　安全注意事项

７．１　甲苯为无色透明液体，易燃，有毒，具有芳香味。在空气中最高允许浓度为５０ｍｇ／ｍ
３，人吸入超浓

度甲苯蒸气或皮肤经常接触甲苯能引起中毒。

７．２　工作场所应当安装排毒设备、必要的消防设施、急救药箱，必须使用个人防护用品（如防护眼镜、橡

皮手套、防护面具、口罩、工作服等）。

７．３　对着火的甲苯灭火时，可用泡沫、干粉、二氧化碳、沙土。

７．４　当皮肤上沾染甲苯后，应脱去被污染的衣着，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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